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阜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阜新市

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阜政办发〔2006〕56 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中省直各单位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阜新市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暂行办法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》。

阜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二〇〇六年四月三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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阜新市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，完善城乡统筹社

会保障制度，更好地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，促进社会和谐

稳定，根据《辽宁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暂行办法》，结合我市

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，是指政府将

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征为国有后，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养老、就业

和医疗等问题，所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城市规划规划区（海州区、细河

区、太平区、新邱区、清河门区、辽宁阜新经济开发区、辽宁阜

新国家农业科技园区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部分乡镇）内，持有第

二轮土地承包权证家庭中年龄满 16 周岁以上的在籍农业人口。

（一）经国务院、省政府批准，土地全部或大部分被征收或

征用的建制村的农民;

（二）经县（区）政府批准“村改居”的居民（原建制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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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）;

（三）由于土地被征收或征用而“农转非”的农民。

不符合上述条件的被征地农民，可采取其他方式进行补偿和

安置。

第四条 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原则：坚持生存和

发展相结合，公平和效率相统一;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

应;多渠道筹集资金;政府能承受，被征地农民能接受;公平、公开;

因地制宜和城乡统筹兼顾;城市规划区内、外区别对待;制度设计

既要有别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，又要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相衔接。

第二章 养老

第五条 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，男年满 45 周岁、女年满

40 周岁以上的，应全部纳入养老保障范围，其他人员是否纳入

养老保障范围，需征得农民本人同意。

第六条 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障，由被征地农民所在村（居）

委会提出名单，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村民会议 2/3 以上成员或 2/3

以上村民代表同意，由所在乡（镇、管委会）、街道办事处审核

后，报市、县（区）劳动保障部门核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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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，实行资金由政府、集体和

个人三方共担，以待遇标准确定缴费数额，个人专户与统筹账户、

专项调剂相结合的制度。

第八条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个人专户资金，以被征地农民

所需养老保障资金总额为基数，村集体和个人按照 70%的比例，

分别从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中一次性划拨和抵扣。集体土地

补偿收入，应优先用于缴纳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。集体和个

人缴纳比例由村委会或村民代表会议决定。

第九条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统筹账户资金以被征地农民所

需养老保障资金总额为基数，按照 30%的比例，由政府从土地出

让金净收益中提取。

第十条 参保人员达到男年满 60 周岁、女年满 55 周岁的，

从次月起，按月享受养老保障待遇;男年满 60 周岁、女年满 55

周岁以上的，从缴费的次月起，按月享受养老保障待遇。

养老保障待遇先从个人专户资金支支付;个人专户资金不足

时，由统筹账户资金支付。

第十一条 参保人员享受的养老保障待遇，按所在城镇居民

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上浮10%，设立三个缴费基本档及7个浮动档，

参保人员享受标准以基本档为准。选择基本档以上档次的超出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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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所需资金由集体和个人协商一致后自行承担。参保人员的养老

保障待遇要随所在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物价水平变

化适当进行调整。

第十二条 参保人员死亡的，其个人专户资金余额，可一次

性支付给死者生前指定的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。

第十三条 参保人员出国（境）定居的，终止养老保障关系，

其个人专户资金余额，可一次性支付给本人。

第十四条 参保人员户籍从本地迁往外省（区、市）或省内

其他市的，可根据本人意愿将养老保障关系留在原地，达到享受

待遇条件后在原地领取养老保障金，也可根据本人意愿退保，其

个人专户资金余额一次性返还给本人。市内迁出、迁入人员，其

养老保障关系留在原地，达到享受待遇条件后在原地领取养老保

障金。

第十五条 被征用土地前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

民，根据本人意愿，可以继续保留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关系，也可

退保。被征用土地后（包括征地前）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

的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关系继续保留，对达到退休年龄、符合

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条件的，应退出被征地农民养老

保障，并将个人专户资金的本息返还给本人;对达到退休年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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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合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条件的，继续享受被征地

农民养老保障待遇。

第三章 就业

第十六条 对有就业愿望的被征地农民，纳入城镇就业服务

体系，为其提供职业指导、职业介绍等就业服务，组织参加就业

前培训，增强就业能力。被征地农民自主创业的，应提供创业培

训、开业指导等服务。

第十七条 被征地农民在城镇就业的，按照规定参加城镇职

工各项社会保险，并享受相应的待遇;在劳动年龄段有就业愿望

且尚未就业的，可享受失业人员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;未能就业

并符合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，纳入当地最地最低生活保

障范围。

第四章 医疗

第十八条 被征地农民仍保留农村户口的，按新型农村合作

医疗有关规定享受有关医疗待遇;转为城镇户口且在城镇用人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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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就业并明确了劳动关系的，与用人单位其他职工一同参加基本

医疗保险;在城镇用人单位就业未明确劳动关系以及灵活就业的，

按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关规定参保并享受

有关待遇;转为城镇户口且享受城镇低保待遇的，按有关低保对

象救助规定予以救助;不符合享受城镇低保待遇条件但因病造成

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的，按有关应急（临时）救助政策规定予以救

助。

第五章 调剂资金

第十九条 政府按照不低于被征地农民所需养老保障资金总

额 10%的比例，从土地出让金净收益中提取调剂资金。可通过社

会捐助、国有资产变现部分收入等资金，补充调剂资金。

第六章 资金的使用和管理

第二十条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个人专户资金和统筹账户资

金全部用于在支付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待遇。

第二十一条 调剂资金用于弥补调整养老保障待遇标准和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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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预期寿命给支付的养老保障金造成资金缺口，以及支付被征地

农民的就业培训费。

第二十二条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统筹账户资金和调剂金，

由市、县（区）两级财政部门，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所属的

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的数额，一次性足额划入财政部

门开设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专户。

第二十三条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，实行收支两条线，

分账管理，专款专用，不得转借、挪用、截留和挤占。

第二十四条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除留足当期应付的社

会保障金外，应全部存入国有商业银行开设的资金专户，在国家

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保值增值。记账利率按实际收益计算。

第二十五条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及其增值部分和被征

地农民领取的养老保障金，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，免征税费。

第二十六条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及保值增值情况，每

年向被征地农民公布一次，接受社会和被征地农民的监督。

第七章 职责分工

第二十七条 市政府负责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制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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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推进和监督指导工作。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负责本地被征收

农民社会保障的组织实施和社会保障各项资金的落实工作。

第二十八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

策的制定和综合管理;财政部门负责制定征地调节资金管理办法

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监督;国土资源部门负责土地征用情况和

参保人员情况的核准;在征地依法报批前，应将劳动保障行政部

门研究制定的被征收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纳入被征地补偿安置

方案中。征地补偿安置费不落实，不得强行使用被征用土地。被

征地农民养老保障个人专户资金由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在征地时，

根据劳动保障部门所属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的数

额，一次性足额划入当地财政部门开设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

金专户;农业部门负责提供承包土地变化情况;民政部门负责提供

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情况。

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城市规划区内海州区、细

河区、太平区、新邱区、辽宁阜新经济开发区、辽宁阜新国家农

业科技园区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、清河门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

办机构分别负责本地区城市规划区内的被征地农民参加社会保

障的申报、登记和保费征缴、待遇审核和给付、个人专户管理等

具体工作。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。就业服务机构负责为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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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地农民提供就业服务。

第八章 附则

第二十九条 征收、征用城市规划区外的土地时，不能通过

其他方式安置的被征地农民，可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2006 年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缴费档次与领取标准表

2006 年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缴费标准与领取标准表

档 次

月领工资

年龄

一档（基本档）二档（基本档）三档（基本档）

17515.58 23354.11 27731.44

60（女 55） 120.0 160.0 190.0

59 (女 54） 122.7 163.6 194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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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8（女 53） 125.5 167.3 198.6

57（女 52） 128.3 171.0 203.1

56（女 51） 131.2 174.9 207.7

55（女 50） 134.1 178.8 212.3

54（女 49） 137.1 182.9 217.1

53（女 48） 140.2 187.0 222.0

52（女 47） 143.4 191.2 227.0

51（女 46） 146.6 195.5 232.1

50（女 45） 149.9 199.9 237.3

49（女 44） 153.3 204.4 242.7

48（女 43） 156.7 209.0 248.1

47（女 42） 160.3 213.7 253.7

46（女 41） 163.9 218.5 259.4

45（女 40） 167.5 223.4 265.3

44（女 39） 171.3 228.4 271.2

43（女 38） 175.2 233.6 277.3

42（女 37） 179.1 238.8 283.6

41（女 36） 183.1 244.2 289.9

40（女 35） 187.3 249.7 296.5



阜新市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

X
阜新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12 -

39（女 34） 191.5 255.3 303.2

38（女 33） 195.8 261.0 310.0

37（女 32） 200.2 266.9 316.9

36（女 31） 204.7 272.9 324.1

35（女 30） 209.3 279.1 331.4

34（女 29） 214.0 285.3 338.8

33（女 28） 218.8 291.8 346.4

32（女 27） 223.7 298.3 354.2

31（女 26） 228.8 305.0 362.2

30（女 25） 233.9 311.9 370.4

29（女 24） 239.2 318.9 378.7

28（女 23） 244.6 326.1 387.2

27（女 22） 250.1 333.4 395.9

26（女 21） 255.7 340.9 404.8

25（女 20） 261.5 348.6 413.9

24（女 19） 267.3 356.5 423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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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（女 18） 273.4 364.5 432.8

22（女 17） 279.5 372.7 442.5

21（女 16） 285.8 381.1 452.5

20 292.2 389.6 462.6

19 298.8 398.4 473.1

18 305.5 407.4 483.7

17 312.4 416.5 494.6

16 319.4 425.9 505.7

档 次

月领工资

年龄

四档 五档 流荡

32111.90 36490.79 40869.69

60（女 55） 220.0 250.0 280.0

59 (女 54） 225.0 255.6 286.3



阜新市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

X
阜新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14 -

58（女 53） 230.0 261.4 292.7

57（女 52） 235.2 267.3 299.3

56（女 51） 240.5 273.3 306.1

55（女 50） 245.9 279.4 312.9

54（女 49） 251.4 285.7 320.0

53（女 48） 257.1 292.1 327.2

52（女 47） 262.9 298.7 334.6

51（女 46） 268.8 305.4 342.1

50（女 45） 274.8 312.3 349.8

49（女 44） 281.0 319.3 357.6

48（女 43） 287.3 326.5 365.7

47（女 42） 293.8 333.9 373.9

46（女 41） 300.4 341.4 382.3

45（女 40） 307.2 349.1 390.9

44（女 39） 314.1 356.9 399.7

43（女 38） 321.1 364.9 408.7

42（女 37） 328.4 373.1 417.9

41（女 36） 335.8 381.5 427.3

40（女 35） 343.3 390.1 436.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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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（女 34） 351.0 398.9 446.8

38（女 33） 358.9 407.9 456.8

37（女 32） 367.0 417.1 467.1

36（女 31） 375.3 426.4 477.6

35（女 30） 383.7 436.0 488.4

34（女 29） 392.3 445.8 499.3

33（女 28） 401.2 455.9 510.6

32（女 27） 410.2 466.1 522.1

31（女 26） 419.4 476.6 533.8

30（女 25） 428.9 487.3 545.8

29（女 24） 438.5 498.3 558.1

28（女 23） 448.4 509.5 570.7

27（女 22） 458.5 520.9 583.5

26（女 21） 468.8 532.7 596.6

25（女 20） 479.3 544.7 610.1

24（女 19） 490.1 557.0 623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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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（女 18） 501.1 569.5 637.8

22（女 17） 512.4 582.3 652.2

21（女 16） 524.0 595.4 666.8

20 535.7 608.8 681.9

19 547.8 622.5 697.2

18 560.1 636.5 712.9

17 572.7 650.8 728.9

16 585.6 665.5 745.3

档次

月领工资

年龄

七档 八档 九档 十档

45248.58 49627.48 54006.38 58385.27

60（女 55） 310.0 340.0 370.0 400.0

59 (女 54） 317.0 347.7 378.3 409.0

58（女 53） 324.1 355.5 386.8 418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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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（女 52） 331.4 363.5 395.5 427.6

56（女 51） 338.9 371.6 404.4 437.2

55（女 50） 346.5 380.0 413.5 447.1

54（女 49） 354.3 388.6 422.9 457.1

53（女 48） 362.2 397.3 432.4 467.4

52（女 47） 370.4 406.2 442.1 477.9

51（女 46） 378.7 415.4 452.0 488.7

50（女 45） 387.3 424.7 462.2 499.7

49（女 44） 395.9 434.3 472.6 510.9

48（女 43） 404.9 444.1 483.2 522.4

47（女 42） 413.9 454.0 492.1 534.2

46（女 41） 423.3 464.3 505.2 546.2

45（女 40） 432.8 474.7 516.6 558.5

44（女 39） 442.6 485.4 528.2 571.0

43（女 38） 452.5 496.3 540.1 583.9

42（女 37） 462.7 507.5 552.3 597.0

41（女 36） 473.1 518.9 564.7 610.5

40（女 35） 483.8 530.6 577.4 624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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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（女 34） 494.6 542.5 590.4 638.2

38（女 33） 505.8 554.7 603.7 652.6

37（女 32） 517.2 567.2 617.2 667.3

36（女 31） 528.8 578.0 631.1 682.3

35（女 30） 540.7 593.0 645.3 697.7

34（女 29） 552.9 606.4 659.9 713.4

33（女 28） 565.3 620.0 674.7 729.4

32（女 27） 578.0 633.9 689.9 745.8

31（女 26） 591.0 648.2 705.4 762.6

30（女 25） 604.3 662.8 721.3 779.8

29（女 24） 617.9 677.7 737.5 797.3

28（女 23） 631.8 693.0 754.1 815.2

27（女 22） 646.0 708.5 771.1 833.6

26（女 21） 660.6 724.5 788.2 852.3

25（女 20） 675.4 740.8 806.2 871.6

24（女 19） 690.6 757.5 824.3 891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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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（女 18） 706.2 774.5 842.8 911.2

22（女 17） 722.1 791.9 861.8 931.7

21（女 16） 738.3 809.7 881.2 952.6

20 754.9 827.9 901.0 974.1

19 771.9 846.6 921.3 996.0

18 789.3 865.6 942.0 1018.4

17 807.0 885.1 963.2 1041.3

16 825.2 905.0 984.9 1064.7


